2015级在职法硕提交论文及申请学位通知

各位2015级在职法律硕士毕业生：
2017年硕士答辩工作即将开始，为使答辩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各位，请务必严格执行。

一、论文提交要求

1、论文提交日期：2017年9月26日9：30-4：30、9月27日9：30-12：00，延迟不受理，见谅。

2、论文提交地点：南师大仙林校区-行敏楼-法学院-404室

3、论文索取号：请登陆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主页上的以申请索取号，需在提交论文定稿之前完成。
4、在职法硕硕士提交学位论文正式胶印装10本，提交的论文必须是经导师同意的最终定稿，论文需要正式装订胶印。其中3本为盲审论论文，请用盲审专用封面，白色纸张，不要使用塑料夹。隐去研究生姓名、导师姓名、编号是研究生学号。7本是浅蓝色封面，封面写有学生姓名、学号、导师姓名、专业。其中专业学位领域一项填写：法律硕士专业学位。10本论文密级统一为“公开”。
注意：3本盲审论文正文、致谢等处不要出现导师姓名。
特别提醒：我们将根据同学们提交的论文安排送审，所以不接受任何理由的退换。
5、在404交完全部材料后，要到学校档案馆采集学位照片（此照片是学校存档，必须采集）

9月27、28号采集照片地点：仙林—厚生楼—2楼校史馆，27日13；00-15:00，28日9:30—11:00

这两天是学校定好给我们法学院拍照的时间，请同学务必前往，其他时间要给其他院，不接待。错过这2天时间，还要个人约拍照时间。

二、答辩条件
1、修满学分：如有课程未通过，将不能参加本次答辩。

   2、交清三年培养费。

三、申请学位流程
1、2017年9月26、27日两天提交申请学位的各类材料以及论文；

   所有申请材料请在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学位与评估-通知公告－关于2017年12月学位申请工作安排的通知（2017-09-14通知附件——03法律硕士专业学位.rar）中下载。
2、申请学位材料清单如下：

（1）填好的学位申请书（一式两份）2017年9月12日发，申请书的前5页（只第二页考试成绩由学院填写）按说明全部填写好，第一页贴好照片（近期免冠照即可）。申请书第5页必须有导师签名
（2）指导教师评语（一份）（须有导师本人签名）
（3）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正反打印一式三份订好）:即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盲审评阅书。在第1页和第3页填写学号、专业学位领域和论文题目及研究方向，评阅书务必双面打印。
（4）表决票（5张，写好表头，用区别针别好）
（5）中文摘要（一份）
（6）英文摘要（一份）
（7）送审表（一份）
（8）南师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自评表.（备注：此表一式4份，只需1份导师签名，送审之前交研究生办公室。另外3份分别夹在提交的3本盲审版纸质论文中，表上导师不签名。

（9）学位论文（正式胶印装订十本，3本白色盲审封面、7本浅蓝色封面）

（10）提供近期两寸彩色照片两张及电子版（请注明出生年、月、日，籍贯）【已集中拍过的同学此项免。没拍过的请尽快前往南京市上海路203号，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请拍照的同学携带身份证、学生证，着浅色服装前往】电子版要带来交上，文件名必须为本人身份证号码，纸质版两张请于提交论文时交上。
特别提醒：2015级南京班没有集中拍照过，务必去拍，纸质版交材料时交上，拍照时考电子版，统一交班长，班长收齐后发给学院。2015级警官集中拍过，当时没采集的要去拍照，纸质版电子版交上。所有同学请和拍照人员说明马上要毕业，纸质版要自己带走。非2015级学生电子版发到论文检测的邮箱，纸质版交论文时交上。
（11）授予硕士人员基本数据表一份（请于答辩后登录研究生系统进行网上填写—提交，打印纸质版于学院收取答辩后最终定稿论文时一并交上）。

补充说明：（1）申请表上入学时间统一填写：2015年4月，毕业时间：2017年12月。
        （ 2 ）每本论文都要有：“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此文件在研究生处2017-09-14通知中）  注：本次提交的3本盲审论文先不加独创性声明，7本浅蓝色封面的论文要有；答辩后提交的定稿论文必须有。
（3）研究生管理系统登录方式为从南京师范大学主页点击“信息门户”，输入用户名（学号）和密码，密码为学生本人身份证后6位，请勿自行更改密码。

（4）学位申请材料所有签名处请一律手写签名确认。涉及导师填写内容请事先联系，（提醒同学要提前和导师确定好签字时间，以免因导师出差等原因无法签字）恕不接收无签字的残缺材料。如无导师意见，视为导师不同意参加论文答辩，延期至明年答辩。
3、论文送审通过者，我们将协助各学位点组织安排答辩（10月下旬）。
4、答辩后办理各种相关手续。
届时将及时在法学院网站-研究生教育中挂出通知，请同学们关注。

四、郑重提醒
1、因2017下半年有大约100多名在职研究生需参加答辩，量大、时间紧，请各位答辩同学严格按照有关时间规定送交论文及申请材料（评审合格者方可参加答辩）。
2、因答辩前需答辩者本人处理各项事情，因此请答辩前不在校的毕业生务必托付有责任心的同学帮忙处理有关事宜，并请在法学院研究生教育办公室备案。

有关答辩和最终授予学位等相关通知我们将及时在网站上挂出，请同学们注意。
请大家相互转告，感谢大家的配合和支持！也预祝各位同学顺利获得硕士学位！      
法学院

2017.9.14
附：2015级毕业及答辩时间日程表
1、同学们一定要利用9月26日之前时间再对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希望每位同学都能顺利通过外审和答辩。

2、9月26、27日提交论文答辩材料，拍照。（同学最好在26日提交，有问题还有修改时间。论文要求胶印，随园校区文印店可以做，仙林校区西区文印店可以）
3、10月下旬-11月上旬学院组织各学科组分组答辩。

4、11月底学生交答辩后修改的定稿论文纸质版和电子版、学位信息基本数据表，办理离校手续。

5、2018年4月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发放毕业证书。

上述日程中每一项的通知都会挂在法学院—研究生教育一栏中，请大家及时查看。
